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研究生保留學位考試成績申請表

研究所名稱：

研究生姓名：

學號：

本人於   學年度第   學期通過本校研究所碩(博)士班學位考試，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須申請保留學位考試成績     學期（至   學年度第   學期止），申請保留成績後本人之在校總修業年限仍符合學則之規定。

   此致

臺南藝術大學教務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指導教授簽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長簽名：

注意事項：

1、 依本校學位考試辦法第十三條：通過學位考試之研究生，如未能於該學期結束前，繳交附有碩（博）士學位考試委員審定書 (經考試委員、指導教授等簽字通過)之論文二份至本校教務處，得申請保留學位考試成績至多二學期，且各當學期皆應辦理註冊並繳交學雜費基費。
前項申請保留學位考試成績之學生，其總修業年限仍應符合本校學則修業年限之規定。

依第一項規定申請保留而逾期論文仍無法繳交者，或通過學位考試但未能完成應修課程者，以學位考試未完成論。
二、通過學位考試之研究生，如因修習教育學程，得申請延長修業年限至多二學期，惟不適用本申請表，請另案簽核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務處審核章：

※本申請表核章完成後，請影印一份供申請人留存。

